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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

年

12

月

1

日，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森源电气

"

或

"

公司

"

）第五董事会第六次审议

通过了《公司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规定，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

买短期

(

不超过一年

)

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进行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14

年

12

月

2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5

年

3

月

9

日，公司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一路支行签订了理财产品协议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

2,5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

金梧桐

"

鼎诚

155

号

1

、产品名称：

"

金梧桐

"

鼎诚

155

号

2

、理财币种：人民币

3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2,500

万元

4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类

5

、预期最高年收益率：

4.7%

6

、期限：

92

天

7

、起息日：

2015

年

3

月

11

日

8

、到期日：

2015

年

6

月

11

日

9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10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11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一路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公告日，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金额

9,000

万元（含本次）。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3%

。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及收益情况

1

、

2014

年

5

月

20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一路支行购买了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郑州银行

"

金梧桐

"

鼎诚

13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

已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

产品的本金

10,000

万元和收益

44.71

万元已如期到账。

2

、

2014

年

7

月

4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9,000

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一路支行购买了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郑州银行

"

金梧桐

"

鼎诚

104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

已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

品的本金

9,000

万元和收益

150.53

万元已如期到账。

3

、

2014

年

12

月

2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6,500

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一路支行购买了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郑州银行

"

金梧桐

"

鼎诚

132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

已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

产品的本金

6,500

万元和收益

53.02

万元已如期到账。

4

、

2014

年

12

月

2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2,500

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一路支行购买了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郑州银行

"

金梧桐

"

鼎诚

131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

已于

2015

年

3

月

5

日到期，购买该理财产

品的本金

2,500

万元和收益

29.49

万元已如期到账。

5

、

201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6,500

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一路支行购买了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郑州银行

"

金梧桐

"

鼎诚

153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

将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到期。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股份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顺利实施。 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

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股份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份公司股东获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10日

股票简称:梅雁吉祥 证券编码:600868� � � �编号:2015-004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告的日常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公告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运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不会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的决议，同意票

８

票，反

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日常运营的需要，对日常关联交

易的金额和类别进行预计时遵照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程序合规；关联交易价格

以市场价格为参考，遵循了公允公平、自愿原则。

公司独立董事经事前认可并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在预计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和类别时遵循了谨慎原则，尽量减少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运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

生的正常业务往来，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准则，交易行为公平、公正、合理。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对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测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及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４

预计金额

２０１４

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出现差异

的原因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为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加工

矿石

５００ ０

矿业公司

２０１４

年停工未生产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向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购石

灰石

４

，

２００ ３

，

８２３．４

石灰石价格变动和采购数量比预计

减少所导致

经营性租赁

向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

提供厂房及藻池

１１８．８ １１８．８

收取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租赁费

２

，

３３１ １

，

７４８

因控股子公司梅县金象铜箔有限公

司与嘉元科技的租赁合同提前终止

所导致

合计

７

，

１４９．８ ５

，

６９０．２

（三）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及关联交易内容

本次

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为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加

工矿石

５００ ０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

料

向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购

石灰石

２

，

９００ ３

，

８２３．４

增加其他非关联采购方，减

少关联交易

经营性租赁

向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

司提供厂房及藻池

１１８．８ １１８．８

合计

３

，

５１８．８ ３

，

９４２．２

二、关联方介绍

１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其主营业

务为开采、加工、销售水泥用石灰岩等，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丘宏业。

２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其主

营业务为制造、加工、销售保健食品，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曾文辉。

上述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对

２０１５

年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的预计，均在公允公平、自愿平等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

循参照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的原则。

四、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运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降低公司成本，保

证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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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发行人”或“鑫茂科技”

)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

,

现将本次非

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承

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

(

一

)

承诺真实、准确、完善、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

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

二

)

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

,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

三

)

承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

,

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

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在

提出上市申请期间

,

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

一

)

本次发行的

6

家投资者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鑫茂集团”

)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融

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房红梅中鑫茂集团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

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

其他发行对象均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

二

)

发行人大股东鑫茂集团承诺

按照鑫茂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的未来产业规划

,

鑫茂科技未来将专注于光通信领域的业务发展。为确保该产业

规划的快速、彻底实现

,

鑫茂集团承诺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如鑫茂科技未能实现天津市贝特维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天津市圣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剥

离的业务整合措施

,

则鑫茂集团将负责按照公允价值收购鑫茂科技拟剥离的上述两个公司股权。

三、保荐机构承诺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

已对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司书进行了核查

,

确认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国浩律师

(

天津

)

事务所承诺

: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

,

确认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

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引用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五、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承诺

: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确认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

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内容

无异议

,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836� � �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09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4]1312

号《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本公司向包括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鑫茂集团”

)

在内

的不超过

10

名的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10,320,592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1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893,596,795.20

元

,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8,255,00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75,341,795.20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3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上市日为

2015

年

3

月

12

日

,

鑫茂集团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经公司申请可以

上市流通

,

其他投资者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经公司申请可以上市流通。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292,

497,816

股增加到

402,818,408

股。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28,700,000

股

,

持股比例由发

行前

0.00%

变更为发行后的

7.12%,

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

平安大华

)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25,000,000

股

,

持股比

例由发行前

0.00%

变更为发行后的

6.21%,

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

(

融通资本

)

》。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房红梅通过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26,064,982

股

,

持股比例由发行前

0.00%

变更为发

行后的

6.47%,

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

房红梅

)

》。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0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全文及本公司其他信息公告，该等公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１

、发行数量：

１１０

，

３２０

，

５９２

股

２

、发行价格：

８．１０

元

／

股

３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９３

，

５９６

，

７９５．２０

元

４

、募集资金净额：

１８

，

２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１１０

，

３２０

，

５９２

股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规定，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中公司控股股东鑫茂集团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

易或转让，其余五名发行对象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安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房红梅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即上市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置涨跌幅限制。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即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鑫茂科技、本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鑫茂科技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７

，

１４３

万股新股的行为

华创证券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鑫茂集团 指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股东大会 指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定价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底价 指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

５．２５

元

／

股

发行数量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不超

１７

，

１４３

万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Ａ

股 指 境内上市的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近三年、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

稿）》，完善了本次发行方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中国证监会核

发《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３１２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７

，

１４３

万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房红梅共

６

位投资者分别发送了《天津鑫茂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通知上述发行对象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２

：

００

前，将补缴的申购资金划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规定，各发行对象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２

：

００

前，将认购资金足额汇付至华创证券指定的账户。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１０２２８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认股款人民币

８９３

，

５９６

，

７９５．２０

元（含其已付保证金）。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

转了认股款。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１０２２８－１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止，鑫茂科技实际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８９３

，

５９６

，

７９５．２０

元，扣除本次发行相关的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审计评估费用、

律师费用、股票登记费用、信息披露费用）共计

１８

，

２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７５

，

３４１

，

７９５．２０

元，其中增加

股本人民币

１１０

，

３２０

，

５９２．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７６５

，

０２１

，

２０３．２０

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

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鑫茂集团的锁定期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其他投资者的锁定期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１０

，

３２０

，

５９２

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发行。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５．２５

元

／

股。

本次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批文后，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认购价格优先、

认购股数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的时间优先原则确定。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通

过薄记建档的方式，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股数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的时间优先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８．１０

元

／

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５．２５

元

／

股的

１５４．２９％

，相当于本次发行定价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９．４４

元

／

股的

８５．８１％

。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９３

，

５９６

，

７９５．２０

元，扣除本次发行相关的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审计评估费用、律师费

用、股票登记费用、信息披露费用）共计

１８

，

２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７５

，

３４１

，

７９５．２０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五）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向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向公司提交认购意向书的

７７

名投资者、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

日

登记在册的前

２０

名股东以及其他符合证监会要求的询价对象（其中包括

２５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４

家证券公司、

６

家保险

机构投资者）共

１４２

名投资者发出《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１７

名投资

者的《申购报价单》，皆为有效报价。有效申购报价具体情况如下（按照最高报价从高到低排列）：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元

／

股） 申购股数（股） 申购金额（元）

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７５ １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

１０．５５ ２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５

，

３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３３ ２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６

，

１８４

，

０００

１０．２５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４０ ２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３０ ２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２０ ２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２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４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３０ ９

，

２２３

，

３５０ ９５

，

０００

，

５０５

１０．００ ９

，

５００

，

０５０ ９５

，

０００

，

５００

９．００ １０

，

５５５

，

６１０ ９５

，

０００

，

４９０

５

房红梅

８．１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８．０３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８

，

６３０

，

０００

７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２ １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９５

，

０３７

，

００００

７．５１ ２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０

，

００３

，

０００

６．０１ ３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０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８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５５ １５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１１８

，

４５９

，

５００

７．２０ ２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６．８０ ２５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９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７．５０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７．１３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６．２８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９９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６．９８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１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０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张宇

６．１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张怀斌

６．２５ 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５ １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５．４５ １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１５

吴兰珍

６．０９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９５

，

００４

，

０００

５．２５ １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１２

，

５００

１６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２７ １８

，

０２６

，

７００ ９５

，

０００

，

７０９

５．２６ １８

，

０６０

，

９００ ９５

，

０００

，

３３４

５．２５ １８

，

０９５

，

３００ ９５

，

０００

，

３２５

１７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有效报价，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认购价格优先、认购股数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

的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簿记建档，确定最后的发行价格为

８．１０

元

／

股。

经鑫茂科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及本次发行的见证律师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确认，参与报价的

１７

家投资者

《申购报价单》均填写完整，且均按要求向指定账户足额缴付了认购保证金（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除外），均认定为有效报

价。

（六）最终获配情况

认购期结束后，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所有的《申购报价单》进行的簿记建档，并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股数

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的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元

／

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８．１０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２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２

，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５５

，

６１０ ８５

，

５００

，

４４１．００

５

房红梅

２６

，

０６４

，

９８２ ２１１

，

１２６

，

３５４．２０

６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１０

，

３２０

，

５９２ ８９３

，

５９６

，

７９５．２０

三、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控股股东鑫茂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投资者。除鑫茂集团外，其他发行

对象为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

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购买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其他合格投资者。

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鑫茂集团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

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其他发行对象均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

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５５

，

６１０ １２

５

房红梅

２６

，

０６４

，

９８２ １２

６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合 计

１１０

，

３２０

，

５９２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

５９

层

注册资本：

３７４４００．０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姓名：郑安国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

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

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

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上述

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２

、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姓名：奚星华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

０１

：

４１９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秀丽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２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４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７１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姓名：万跃楠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１０

，

５５５

，

６１０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５

、房红梅

投资者类型：个人

住所：湖南省桂阳县青兰乡株木村

１５

组

认购数量：

２６

，

０６４

，

９８２

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６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

９５

号

注册资本：

２２

，

３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杜克荣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服务（新型建筑材料、结构体系、施工技术及设备的技术及产品）；用自有资金对科技企业投

资；文化艺术交流服务（演出除外）；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商品房销售代理、房地产信息咨询；自有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内国家有

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认购数量：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限：

３６

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鑫茂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６７

，

３５０

，

８７２

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３．０３％

。由于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均较

小，依鑫茂集团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鑫茂集团处于相对控股地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鑫茂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自然人杜克荣先生持有鑫茂集团

９０．５８％

的股份，杜克荣先生之女杜娟女士持有鑫茂集团

９．４２％

股份。因此，杜克荣先生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

６

名发行对象除发行人控股股东鑫茂集团外，其他

５

名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亦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

６

名发行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补偿。

本次发行对象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本次发行的

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的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经核查，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

鑫茂集团以现金认购、华宝信托以自有资金认购、房红梅以自有资金认购，上述投资者不属于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应备案的

私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关联销售情况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关联方

交易

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交易情况

２０１３

年交易情况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重（

％

）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重（

％

）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餐饮

服务

４．２３ ０．２６ ２７．１２ ０．９０

合计

４．２３ ０．２６ ２７．１２ ０．９０

（

２

）关联租赁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光缆公司与鑫茂集团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依据合同约定，由光缆公司租用位于西青区杨柳青镇盛达道

２

号

的厂房作为光缆生产场地，租赁面积

２１

，

８３２．５７ｍ２

，租租赁期限为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止，租金每天每平米

０．６

元，即每月租金

３９２

，

９８６．２６

元。详细情况如下：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租赁费定价依

据

年度确认的租

赁费

鑫茂集团

天津长飞鑫茂光缆

有限公司

房屋

２０１０．１０．０１ ２０１９．０７．１２

市场公允价

４７１．５８

万元

以上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

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此次关联交易程序合法有

效，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

的独立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同意此次关联租赁交易。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公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介披露。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方担保为杜克荣先生为发行人借款提供的担保（不包括发行人为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借款提供的担保）；近一年一期末的关联方担保如下：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鑫茂科技 杜克荣

６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６．１５ ２０１７．６．１４

３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最近一年一期末，公司对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科目 关联方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收

账款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１８ ５０．０１

丹东菊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７９．００ ７９．００

天津荣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４．３８ ４．３８

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８３ １．８３

小计

１３６．３９ ２３８．６１

预付

款项

天津荣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１８２．９６

小计

－ １８２．９６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３９．３０

小计

０ ３９．３０

应付

账款

天津荣罡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３３６．７２ ３２６．３９

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 －

天津国信浩天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 －

小计

３３６．７２ ３２６．３９

其他应付

款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４４５．２５ ４

，

７８６．５１

丹东菊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５９ ３４．５９

小计

４

，

４７９．８４ ４

，

８２１．１０

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其他应付款中应付鑫茂集团

４

，

４４５．２５

万元，是鑫茂集团临时拆借给发行人的地产子公司的往来款，该笔

拆借无利息费用。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

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永泽

保荐代表人：张群生，郑重

项目协办人：闫韬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２１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２８１５８４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１５１６７１５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负 责 人：王连恩

经办律师：谢孟晖、李静

办公地址：中国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

１８

号君悦大厦

Ｂ

座

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８５５８６５８８

传 真：

０２２－８５５８６６７７

（三）发行人审计及验资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郝树平

经办会计师：黄秀娟、王善文

办公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

号天财酒店

１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３９１０４０

传 真：

０２２－８３７１９３５５

第二节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１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６７

，

３５０

，

８７２ ２３．０３

２

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公司

５

，

２１４

，

５５１ １．７８

３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２５５

，

４２０ １．４５

４

苏正豪

３

，

７５６

，

６２０ １．２８

５

杨忠义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６

陈琼兰

２

，

７９０

，

１５０ ０．９５

７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聚富九号新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

２

，

５２７

，

４０８ ０．８６

８

许军

１

，

９００

，

１００ ０．６５

９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信北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１

，

８０２

，

３３１ ０．６２

１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合计

９４

，

３９７

，

４５２ ３２．２７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１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７５

，

９５０

，

８７２ １８．８５

２

房红梅

２６

，

０６４

，

９８２ ６．４７

３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大华增利

２

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１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２

４

融通资本财富—工商银行—融通资本聚盈

１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０

５

融通资本财富—工商银行—融通资本聚盈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０

６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大华增利

３

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０

７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３

８

长安基金—海通证券—长安祥瑞

３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５５５

，

６１０ ２．６２

９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８

，

３６９

，

４１８ ２．０８

１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

，

９７４

，

７８４ １．４８

合计

１９２

，

０１５

，

６６６ ４７．６５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１１０

，

３２０

，

５９２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９９１ ０．００３ １１０

，

３２８

，

５８３ ２７．３８９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２

，

４８９

，

８２５ ９９．９９７ ２９２

，

４８９

，

８２５ ７２．６１０

合计

２９２

，

４９７

，

８１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４０２

，

８１８

，

４０８ １０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

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优化公司资产及业务结构，完善公司光通信业务产业链，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综合

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

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均未在公司担任职务，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动。

（七）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除鑫茂集团外，其他投资者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主营业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和关联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八）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对比情况

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数据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３０ ２．６０ ３．８５ ４．０６

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２９２０ ０．０４７１ －０．２１２０ ０．０３４２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财务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审亚太审计并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０１２３

号、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１０１９９

号、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４

）

０１０１５２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报

表数据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２３８

，

０３５．１２ ２４５

，

５７９．４３ ２３５

，

２８６．０８ ２０９

，

８３１．８６

负债总额

１４３

，

２４５．２１ １４０

，

９４２．６３ １３５

，

１３１．９９ １１３

，

８２２．２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７

，

４１８．８６ ２８

，

７２４．０５ ２４

，

７４０．３９ ２２

，

４２４．２２

所有者权益

９４

，

７８９．９１ １０４

，

６３６．８０ １００

，

１５４．０９ ９６

，

００９．５９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３

，

７１１．３７ １１０

，

４７１．０３ １２９

，

８６３．３７ １２０

，

８６２．１０

营业利润

－９

，

８５２．２０ －８

，

３５０．５４ ５

，

７９１．１９ －４

，

６２９．０４

利润总额

－９

，

８１９．９５ ３

，

４０７．１２ ７

，

０９５．０５ －４

，

２４７．７７

净利润

－９

，

８４６．８９ １

，

８０８．９２ ５

，

９５９．５５ －５

，

８５４．１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

，

５４１．７０ １

，

３７６．５５ １

，

８５５．６９ －６

，

５００．２９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０８１．８４ －７０１．９６ ６

，

４９３．８２ －１５

，

５８０．２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１．８７ ８

，

４７８．２９ －１３

，

５１９．７６ －４

，

３１５．６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４４０．６４ －４

，

４５８．１８ ３

，

４５７．６３ １４

，

５９０．９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

，

５４０．６７ ３

，

３１８．１５ －３

，

５６８．３１ －５

，

３０６．０６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１．４０ １．４５ １．７３ １．８１

速动比率（倍）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４８ ０．４７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６０．１８ ５７．３９ ５７．４３ ５４．２４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３８．５７ ３７．８７ ３９．６２ ３９．８７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利息保障倍数

－０．６０ １．４７ ２．０２ ０．３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３．０５ ４．２８ ５．７０ ７．１９

存货周转率（次）

０．６１ ０．９５ １．１９ １．１７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３０ ２．６０ ２．５８ ２．５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２０７９ －０．０２４０ ０．２２２０ －０．５３２７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０５２７ ０．１１３４ －０．１２２０ －０．１８１４

每股收益（元）基本

－０．２９２０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６３４ －０．２２２２

每股收益（元）稀释

－０．２９２０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６３４ －０．２２２２

扣非后每股收益（元）基本

－０．２８９５ －０．３２５７ －０．０８７２ －０．２３４８

扣非后每股收益（元）稀释

－０．２８９５ －０．３２５７ －０．０８７２ －０．２３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６％ １．８％ ２．４９ －６．６４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５７ －１３．５８ －３．４２ －７．０２

注：每股净资产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二、财务状况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报告书同日发布在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

向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额 自筹资金投入

１ ＰＳＯＤ

光纤预制棒套管扩产建设项目

２３

，

０１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１０．００

２

光纤预制棒制造项目

６７

，

５３４．１８ ６７

，

５３４．１８ －

合计

９０

，

５４４．１８ ８７

，

５３４．１８ ３

，

０１０．００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上述项目的

轻重缓急依次投入，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上述募集资金投入总额，超过部分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行人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募集资金的使用、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等事项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公司将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专项管理。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将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存管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第五节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鑫茂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

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 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发行人具备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及配售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及募集

资金额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过

程合法、有效；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的规定，认购对象合

法、有效；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

法、有效；

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第六节 上市推荐意见

华创证券认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创证券愿意推荐鑫茂科技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３１２

号）；

２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３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４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出具的《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

书》。

发行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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